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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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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大数据中心 数据应用效果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形成规则和评价活动组织实

施的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各地各级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的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8667—2020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分类指南

GB/T 45577—2025 数据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DB4403/T 518—2024 数据交易服务规范

T/CSEE 0309.2—2022 能源大数据 第2部分：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能源大数据 energy big data

以能源为核心，广泛关联相关维度的开放性数据体系，以及大数据理念、技术和方法在能源行业的

应用实践。涵盖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各类能源形式，涉及能源生产传输、转换、存储、

交易、消费等环节，以及能源系统、环境气象、社会经济和政策法规等与能源行业密切相关的海量数据。

[来源：T/CSEE 0309.2—2022，3.1.1]

3.2

能源大数据中心 energy big data center

能源大数据的数据汇聚中心、价值创造中心、开放共享中心。一般具有实体或虚拟的组织管理形式

和机构，包含基础设施、数据管理、产品服务、运营管理、安全防护等内容。

[来源：T/CSEE 0309.2—2022，3.2.1]

3.3

能源大数据平台 energy big data platform

能源数据规范采集、统一融合应用的大数据平台，主要包括数据接入、数据存储、数据共享、数据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ERS 0165—2025

2

应用等功能。

[来源：T/CSEE 0309.2—2022，3.2.2]

3.4

数据应用 data application

通过对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加工和应用，对不同用户提供数据服务的过程。

[来源：T/CSEE 0309.2—2022，3.6.5]

3.5

数据供给 data provision

各类主体通过采集、整理、聚合、治理等方式，把原始数据转化为可流通、可交易、有价值的数据

资源并向需求方提供的过程与行为。

3.6

数据流通 data circulation

数据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的过程，包括数据开放、共享、交易、交换等。

3.7

数据运营 data operation

数据所有者在保护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经合法授权，使用能源大数据中心的

相关数据资源开发形成数据接口、数据集、数据报告、算法模型等数据产品和服务供给需求方使用的过

程。

[来源：T/CSEE 0309.2—2022，3.6.7，有修改]

3.8

数据产品 data product

用于交易的原始数据和加工处理过后的数据衍生产品。

注：数据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集、数据分析报告、数据可视化产品、数据指数、API 数据、加密

数据等。

[来源：DB4403/T 518—2024，3.1]

3.9

数据安全 data security

通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来源：GB/T 45577-2025，3.2]

4 总体原则与总体要求

4.1 总体原则

4.1.1 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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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数据应用效果，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全面覆盖与评价目的相关的特性，处于同一层级上的评

价指标保持相互独立，同时保证评价过程安全可控。

4.1.2 针对性

综合考虑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运营实际情况，科学选取评价内容和指标，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保

证评价结果符合实际，评价指标和权重可基于将来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4.1.3 实效性

从提升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的目标和意义出发，综合考虑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运营管理涉

及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行为，通过内部自我评价或者借助第三方外部评价，识别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

运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及时优化运营管理策略以提升数据应用实效，推动能源数据应用生态体系构建。

4.1.4 可操作性

评价过程中选择和确定的评价指标（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都能通过客观测量、主观判定或

计算等方法取得量化的指标值，评价方法尽可能适用定量评价法，评价过程可记录，评价结果能以量化

的方式表达。

4.2 总体要求

4.2.1 评价对象的分类

参考GB/T 38667-2020和T/CBA 221—2024中对数据分类的规定，结合数据本身“可加工性”的特点，

以及数据价值的实现方式，将评价对象分为原始类数据、过程类数据和应用类数据三类：

a）原始类数据，通过内部采集或外部采购的明细数据，可以为后续数据加工应用提供原始信息；

b）过程类数据，为数据进一步开发和应用提供清洗后的、统一的轻度汇总数据；

c）应用类数据，通过数据汇总、挖掘等加工方式得到的个性化的统计数据或数据产品。

4.2.2 评价对象粒度的确定

评价对象的粒度宜由评价实施主体根据评价目的自主确定，可以选择能源大数据中心汇聚的全部数

据或者某一类型数据，如应用类数据，也可以选择某一业务域数据，如营销数据等。

5 评价指标体系

5.1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数据供给效果、数据流通效果、数据运营效果、数

据安全保障等4个一级指标，其中数据供给效果包括数据供给质量、数据供给覆盖度、数据供给稳定性3

个二级指标；数据流通效果包括数据共享开放、数据流通交易2个二级指标；数据运营效果包括数据产

品创新性、数据产品实效性2个二级指标；数据安全保障包括数据安全制度规范、数据安全技术防护、

数据安全运行管理3个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具体见图1。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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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能源大数据中心 数据应用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5.2 评价指标取值规则

5.2.1 数据供给效果

数据供给效果评价指标取值规则见表1。

表1 数据供给效果评价指标取值规则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取值规则

数据供给质量

数据规范率

数据规范率=符合预先设定的业务规则要求的数据数量/被评价的数据总量

*100

注：若无法统计到数据字段，可按照数据集来统计

数据完整率
数据完整率=数据值和元数据描述完整的数据数量/被评价的数据总量*100

注：若无法统计到数据字段，可按照数据集来统计

数据准确率

数据准确率=数据格式（数据类型、数据长度、精度等）、业务逻辑符合要求

的数据数量/被评价的数据总量*100

注：若无法统计到数据字段，可按照数据集来统计

数据时效度
数据时效度=按照预定更新频率更新的数据数量/被评价的数据总量*100

注：若无法统计到数据字段，可按照数据集来统计

数据供给覆盖度
数据接入维度

数据接入维度=已经接入的数据字段数量/原定应接入的数据字段数量*100

注 1：若无法统计到字段，可按照数据集来统计

注 2：原定应接入数量为年度计划接入的数据数量

数据接入领域 数据接入领域=已经接入的数据覆盖的业务域/总的业务域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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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据供给效果评价指标取值规则（续）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取值规则

数据供给稳定性
数据增长率

数据增长率=一定时间内数据增加数量/所评价时间期初的数据数量

注 1：数据数量是指数据容量（GB）

注 2：该指标需设定一个阈值进行比较，例如设定 25%，若超过 25%，得分为

100，未达到 25%，按照比例折算，若数据增长率为 20%，则得分为 80

数据稳定率 数据稳定率=（1-（出现过非稳定传输的数据数量/被评价数据总量））*100

5.2.2 数据流通效果

数据流通效果评价指标取值规则见表2。

表2 数据流通效果评价指标取值规则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取值规则

数据共享开放

数据需求响应及时

率

数据需求响应及时率=在规定时间内对数据共享开放申请进行响应的次数/被

评价数据总申请次数*100

共享开放数据应用

水平

基于已共享开放数据构建的数据应用场景数量

注：该指标需设定一个阈值进行比较，例如设定 5 项，若达到 5 项，该项得

分为 100，未达到 5项，按比例折算

数据复用率

数据复用率=收到过多次共享开放申请的数据产品数量/数据产品总数*100

注：该指标需设定一个阈值进行比较，例如可设定近一年收到过的共享开放

申请次数为 3次，超过该值的可被视为收到过多次共享开放申请

数据活跃度

数据活跃度=数据接口被调用频繁、数据服务被访问频繁的数据产品数量/被

评价数据产品总数*100

注：该指标需设定一个阈值进行比较，例如可设定近一个月内被调用/访问的

次数 100 次，超过该值的可被视为调用/访问频繁

数据流通交易

数据产品上架率
数据产品上架率=在数交所上架的数据产品数量/被评价数据产品总数*100

注：在多个数交所上架仅统计 1次

数据产品交易率
数据产品交易率=发生过交易行为的数据产品数量/被评价数据产品总数*100

注：交易行为包括场内和场外交易

数据产品交易规模

数据产品的累计合同收入（万元）

注：该指标需设定一个阈值进行比较，例如超过 1000 万元该项得分为 100，

未达到按比例折算，例如累计收入为 700 万元，则该项得分为 70

5.2.3 数据运营效果

数据运营效果评价指标取值规则见表3。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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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数据运营效果评价指标取值规则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取值规则

数据产品创新性

数据产品稀缺性

属于行业首创的数据产品数量

注：该指标需设定一个阈值进行比较，例如超过 5 项该项得分为 100，未达

到按比例折算，例如只有 4个，则该项得分为 80

数据产品技术创新

有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科技创新类奖项的数据产品数量

注 1：该指标需设定一个阈值进行比较，例如超过 5项该项得分为 100，未达

到按比例折算，例如只有 4个，则该项得分为 80

注 2：为更好地体现数据运营效果，宜对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不同级别

的奖项赋予不同的权重

数据产品实效性

数据产品经济效益

数据产品产生的经济效益

注 1：估算被评价数据产品近一年带来的经济效益（如节省的管理成本、预

估增加的售电收入等）

注 2：该指标需设定一个阈值进行比较，例如超过 2000 万元该项得分为 100，

未达到按比例折算，例如累计收入为 1000 万元，则该项得分为 50

数据产品社会效益

数据产品产生的间接社会、管理效益等

注 1：评价数据产品近一年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领导指示批示或信

函数量；获得国家、省部级、地市级媒体新闻报导数量

注 2：该指标需设定一个阈值进行比较，例如超过 10 项得满分，未达到按比

例折算得分，例如只有 6个，则该项得分为 60

注 3：为更好地体现数据运营效果，宜对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不同级别

领导指示批示或信函以及国家、省部级、地市级不同级别媒体新闻报导赋予

不同的权重

5.2.4 数据安全保障

数据安全保障评价指标取值规则见表4。

表4 数据安全保障评价指标取值规则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取值规则

数据安全制度规范

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是否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细则等制度规范并按照制度规范落实数据安全

管理工作

注：若有，该项得分为 100，无得分为 0

数据分类分级管理

是否制定数据分类分级保护规范，根据数据类别和级别明确对应的数据安全

保护措施

注：若有，该项得分为 100，无得分为 0

数据安全人员管理
是否建立数据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并按时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

注：若有，该项得分为 100，无得分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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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数据安全保障评价指标取值规则（续）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取值规则

数据安全技术防护
数据安全技术手段

部署

已采用数据脱敏、加密、访问控制、隐私计算等数据安全技术手段的数据数

量/被评价数据总量*100

注：若无法统计到数据字段，可按照数据集来统计

数据安全运行管理

数据安全监测与预

警

是否建立了数据泄露、异常访问等安全风险的实时监测与预警机制，并能够

有效识别安全风险

注：若有，该项得分为 100，无得分为 0

数据安全事件发生

率

是否发生过数据泄露、数据篡改、数据丢失、数据滥用和数据损坏等数据安

全事件

注 1：统计周期为近一年

注 2：若无，得分为 100，若有，按照事件等级和发生次数扣除不同分数

数据安全事件应急

处置

是否制定了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具备及时响应、处置和恢复的能力，

事件处置过程有完整记录

注：若有，该项得分为 100，无得分为 0

6 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6.1 评价结果的计算

6.1.1 权重确定

各级指标权重设计可参考附录A确定，应结合评价目的、区域发展阶段性差异、业务重点变化等因

素对指标权重进行动态调整，并经专家论证后采纳为评价指标权重。

6.1.2 指标计算

数据应用效果评价指标得分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a）结合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的情况进行打分，得到每一个三级指标的评分Ai，Ai的取值范围为

0-100。

b）计算三级指标最终得分，根据指标权重分配，得到每个三级指标的最终得分qi，计算公式为：

qi=Ai*wm*wn*wf，其中wm、wn、wf分别为该三级指标对应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权重。

c）计算二级指标得分Pi，二级指标得分为该二级指标下所有三级指标最终得分之和，计算公式为：

Pi=Σqi。

d）计算一级指标得分Ri，一级指标得分为该一级指标下所有二级指标得分之和，计算公式为：Ri=

ΣPi。

e）计算总得分S，总得分为所有一级指标的求和值，计算公式为：S=ΣRi。

6.2 评价结果分级

根据总得分，将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分为卓越、优秀、良好、一般四个等级，具体规则见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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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评价得分分级规则

等级 总体评分 特征

卓越 S＞85
数据应用成效显著，在数据供给、流通、运营、安全保障等各方面全面领

先

优秀 70＜S≤85
数据应用取得较好成效，在数据供给、流通、运营、安全保障等方面具有

创新之处

良好 55＜S≤70
数据应用取得初步成效，在数据供给、流通、运营、安全保障等重点领域

和环节开展了创新探索

一般 S≤55
数据应用成效尚不明显，在数据供给、流通、运营、安全保障等各方面有

较大提升空间

6.3 评价结果的应用

评价结果的主要应用方向包括：

a）识别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管理和运营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瓶颈问题，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

优化方案，推动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提升；

b）比较不同地区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水平，激励引导各地区学习领先经验，提升能源大数据

中心建设运营水平，推动能源数据生态建设。

7 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

7.1 概述

本文件给出的评价过程包括评价准备、评价实施和评价结果三个步骤。

7.2 评价准备

7.2.1 确定评价目的

在开展数据应用效果评价前，应综合考虑评价主体、评价场景、结果应用范围等因素来确定评价目

的。不同的评价目的将影响评价对象的确定、评价指标的选择、评价数据采集的范围等。

7.2.2 选择评价对象

宜参考4.2，根据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的实际情况及自身数据管理和运营需求，从不同的视角

如数据所属主题、业务应用维度等方面选择评价对象，并准确识别、界定和描述被评价的数据对象，根

据评价对象的不同，选择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内容。例如，若评价对象为原始类数据，评价指标应侧重

数据供给效果中涉及的指标；若评价对象为过程类数据，评价指标应侧重数据供给效果、数据流通效果

中涉及的部分指标；若评价对象为应用类数据，则评价指标可以侧重选择数据流通效果、数据运营效果

中涉及的部分指标。

7.2.3 制定评价方案

应根据评价目的需要，制定与其需求相符合的评价方案。

可选择自行制定方案来实施评价工作，也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或第三方制定评价方案，以期获得社会

认可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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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评价实施

7.3.1 评价数据采集

应遵循真实、准确、客观、有效的原则，确认数据应用效果评价各项指标数据，并在相关利益方确

认后，作为评价的数据来源。

评价数据采集来源包括：

a）能源大数据平台自动采集，大多数定量评价数据可通过能源大数据平台进行汇总计算；

d）建设运营单位填报，数据安全等相关指标需要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运营单位根据具体情况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

注：可参考附录B编制数据采集表开展数据采集工作。

7.3.2 评价数据计算

定量指标应采用5.2中注明的取值规则进行定量计算。定性指标可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

糊综合法等进行综合判断赋分。

7.4 评价结果

根据6.1.2中的相关要求计算得出被评价对象的得分，并根据6.2中的相关要求进行分级，得出被评

价对象对应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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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指标权重

一级、二级、三级指标权重设计可参考表A。

表A 指标权重设计参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供给效果（25%）

数据供给质量（50%）

数据规范率（25%）

数据完整率（25%）

数据准确率（25%）

数据时效度（25%）

数据供给覆盖度（25%）
数据接入维度（50%）

数据接入领域（50%）

数据供给稳定性（25%）
数据增长率（50%）

数据稳定率（50%）

数据流通效果（25%）

数据共享开放（50%）

数据需求响应及时率（25%）

共享开放数据应用水平（25%）

数据复用率（25%）

数据活跃度（25%）

数据流通交易（50%）

数据产品上架率（40%）

数据产品交易率（40%）

数据产品交易规模（20%）

数据运营效果（25%）

数据产品创新性（50%）
数据产品稀缺性（50%）

数据产品技术创新（50%）

数据产品实效性（50%）
数据产品经济效益（50%）

数据产品社会效益（50%）

数据安全保障（25%）

数据安全制度规范（40%）

数据安全管理制度（40%）

数据分类分级管理（30%）

数据安全人员管理（30%）

数据安全技术防护（30%） 数据安全技术手段部署（100%）

数据安全运行管理（30%）

数据安全监测与预警（40%）

数据安全事件发生率（30%）

数据安全事件应急处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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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评价指标数据采集表示例

为增加本文件的可操作性，给出某地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评价数据采集表示例（见表B）。

表B 某地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评价数据采集表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

标
指标计算方式 数据采集方式 数据采集要求 评估得分

数据供

给效果

（25%）

数据供

给质量

（50%）

数据规范

率（25%）

数据规范率=符合预先设定的业

务规则要求的数据数量/被评价

的数据总量*100

系统自动统计

若无法统计到数据字

段，可按照数据集来

统计。

95.6

数据完整

率（25%）

数据完整率=数据值和元数据描

述完整的数据数量/被评价的数

据总量*100

系统自动统计

若无法统计到数据字

段，可按照数据集来

统计。

98.5

数据准确

率（25%）

数据准确率=数据准确率数据格

式（数据类型、数据长度、精度

等）、业务逻辑符合要求的数据

数量/被评价的数据总量*100

系统自动统计

若无法统计到数据字

段，可按照数据集来

统计。

97.8

数据时效

度（25%）

数据时效度=按照预定更新频率

更新的数据数量/被评价的数据

总量*100

系统自动统计

若无法统计到数据字

段，可按照数据集来

统计。

98

数据供

给覆盖

度（25%）

数据接入

维度

（50%）

数据接入维度=已经接入的数据

字段数量/原定应接入的数据字

段数量*100

系统自动统计、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若无法统计到数据字

段，可按照数据集来

统计。统计周期为近

一年，原定应接入数

量为年度计划接入的

数据数量

92.7

数据接入

领域

（50%）

数据接入领域=已经接入的数据

覆盖的业务域/总的业务域数量

*100

系统自动统计、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 100

数据供

给稳定

性（25%）

数据增长

率（50%）

数据增长率=一定时间内数据增

加数量/所评价时间期初的数据

数量（以 25%为基准）

系统自动统计

数据数量是指数据容

量（GB），统计周期

为近一年；超过 25%，

该项为 100，未达到

25%，按照比例折算，

例如若数据增长率为

20%，则得分为 80

100

数据稳定

率（50%）

数据稳定率=（1-（出现过非稳

定传输的数据数量/被评价数据

总量））*100

系统自动统计 统计周期为近一年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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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某地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评价数据采集表(续)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

标
指标计算方式 数据采集方式 数据采集要求 评估得分

数据流

通效果

（25%）

数据共

享开放

（50%）

数据需

求响应

及时率

（25%）

数据需求响应及时率=在规定时

间内对数据共享开放申请进行

响应的次数/被评价数据总申请

次数*100

系统自动统计 统计周期为近一年 95

共享开

放数据

应用水

平（25%）

基于已共享开放数据构建的数

据应用场景数量（超过 5 项得满

分）

系统自动统计

统计周期为近一年；

超过 5项，该项得分

为 100，未达到 5项，

按比例折算，例如若

只有 3个，则得分为

60

100

数据复

用率

（25%）

数据复用率=收到过多次共享开

放申请的数据产品数量/数据产

品总数*100

系统自动统计

统计周期为近一年；

近一年收到过的共享

开放申请次数超过 3

次的统计为收到过多

次共享开放申请的数

据产品

60

数据活

跃度

（25%）

数据活跃度=数据接口被调用频

繁、数据服务被访问频繁的数据

产品数量/被评价数据产品总数

*100

系统自动统计

近一个月内被调用/

访问的次数超过 100

次被统计为调用/访

问频繁的数据产品

75

数据流

通交易

（50%）

数据产

品上架

率（40%）

数据产品上架率=在数交所上架

的数据产品数量/被评价数据产

品总数*100

人工填报，并提供

佐证材料

统计在各大数交所上

架的数据产品总数

（不重复计算）

60

数据产

品交易

率（40%）

数据产品交易率=发生过交易行

为的数据产品数量/被评价数据

产品总数*100

人工填报，并提供

佐证材料

统计在数交所上架的

产品有过交易行为

（包括场内和场外交

易）的数据产品数量

60

数据产

品交易

规模

（20%）

数据产品的累计合同收入（万

元）（≥1000 万元得满分）

人工填报，并提供

佐证材料

估算所有数据产品带

来的合同收入总和；

超过 1000 万元该项

得分为 100，未达到

按比例折算，例如累

计收入为 700 万元，

则该项得分为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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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某地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评价数据采集表(续)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

标
指标计算方式 数据采集方式 数据采集要求 评估得分

数据运

营效果

（25%）

数据产

品创新

性（50%）

数据产

品稀缺

性（50%）

属于行业首创的数据产品数量

（超过 5项得满分）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超过 5 项该项得分为

100，未达到按比例折

算，例如只有 4个，

则该项得分为 80

80

数据产

品技术

创新

（50%）

有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地市

级科技创新类奖项的数据产品

数量（超过 5项得满分）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获得过国家级奖项的

可被统计为 1个（相

当于 2 个省部级、3

个地市级）；例如若

有 2个数据产品获得

国家级奖项，2个获

得省部级奖项，则得

分为 60；若一个数据

产品获得多个奖项，

按最高奖项计算

75

数据产

品实效

性（50%）

数据产

品经济

效益

（50%）

数据产品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

（≥2000 万元得满分）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估算被评价数据产品

近一年带来的经济效

益（如节省的管理成

本、预估增加的售电

收入等）；超过 2000

万元该项得分为

100，未达到按比例折

算，例如累计收入为

1000 万元，则该项得

分为 50

70

数据产

品社会

效益

（50%）

数据产品产生的间接社会、管理

效益等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获得过国家级领导的

批示或者国家级媒体

报导的可被统计为 1

次（相当于 2个省部

级、3个地市级）；

例如获得省部级领导

批示 4次、国家级媒

体报导 3次、省部级

媒体报告 6次，一共

可以统计为 8次，则

得分为 80（10 次为满

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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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某地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效果评价数据采集表(续)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

标
指标计算方式 数据采集方式 数据采集要求 评估得分

数据安

全保障

（25%）

数据安

全制度

规范

（40%）

数据安全

管理制度

（40%）

是否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细

则等制度规范并按照制度规范

落实数据安全管理工作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若有，说明制度规范

名称，该项得分为

100，无得分为 0

100

数据分类

分级管理

（30%）

是否制定数据分类分级保护规

范，根据数据类别和级别明确对

应的数据安全保护措施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若有，说明制度规范

名称，该项得分为

100，无得分为 0

100

数据安全

人员管理

（30%）

是否建立数据安全教育教育培

训制度，并按时开展数据安全教

育培训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若有，说明制度规范

名称，该项得分为

100，无得分为 0

100

数据安

全技术

防护

（30%）

数据安全

技术手段

部署

（100%）

已采用数据脱敏、加密、访问控

制、隐私计算等数据安全技术手

段的数据数量/被评价数据总量

*100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若有，提供相关功能

页面截图，该项得分

为 100，无得分为 0

100

数据安

全运行

管理

（30%）

数据安全

监测与预

警（40%）

是否建立了数据泄露、异常访问

等安全风险的实时监测与预警

机制，并能够有效识别安全风险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若有，提供相关功能

页面截图，该项得分

为 100，无得分为 0

100

数据安全

事件发生

率（30%）

是否发生过数据泄露、数据篡

改、数据丢失、数据滥用和数据

损坏等数据安全事件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统计周期为近一年；

数据安全事件分为特

别重大、重大、较大、

一般四个等级；若发

生过重大及以上数据

安全事件得分为零，

发生过一般、较大数

据安全事件的，每发

生一次扣除 10 分和

20 分

100

数据安全

事件应急

处置

（30%）

是否制定了数据安全事件应急

预案，并具备及时响应、处置和

恢复的能力，事件处置过程有完

整记录

人工填报，并提

供佐证材料

若有，说明应急预案

名称，该项得分为

100，无得分为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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